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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项目，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将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

易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的情况 

1、2014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时任董事吴明夏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初始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20 日，时任董事吴

明夏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卖出股票 18.75 万股，成交金额 476.06 万元。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为吴明夏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该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8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8.16 条的规定。据

此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深圳上[2014]147 号”文件，对吴明夏给予通报批评的处

分。 

上述事件发生后，公司加大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的培训力度，认真

学习《证券法》、《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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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督促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责成董事会办公

室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做好窗口期禁止交易的事先提醒警示工作。2014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改选了新一届董事会，吴明

夏未作为董事候选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2、2015 年 7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监管关注函 

2015 年 7 月 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下发《关于对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5】第 293 号），

主要关注内容为“2015年 6月 2日，你公司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申请股票停牌，

迄今尚未申请股票复牌。我部对此表示关注。”。 

对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的上述事宜，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报送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关注函的回函》。 

3、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志军出具的监管

函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6 年 2月 4日上市，王志军承诺公司该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同时，公司拟定于 2016年 4月 25

日披露 2016年一季度报告。王志军在上述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期限内及公司定

期报告公告前 30日内，于 2016 年 4月 15日卖出公司股票 1,000 股，交易金额

25,930 元。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年 4 月 20日出具《关于对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兼副总经理王志军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6】第 78 

号），对王志军的上述违规减持问题进行了监管关注。 

王志军股票账户一直交由其配偶管理，其配偶当天是由于操作失误导致卖出

公司股票 1,000股，王志军对买卖股票情况并不知情。此外，公司已于 2016年

3月 31 日刊登了《2016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王志军卖出股票时没有提前获悉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交易。 

另外，王志军已按承诺将减持收益上交公司。公司董事会已要求王志军今后

认真学习、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谨慎操作，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同



时，已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予以通报，要求公司上述人员及其近亲

属以此为戒，加强对《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履行相关

承诺，恪尽职守，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4、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注函 

公司于 2016年 4月 15日披露了《关于 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拟以公司当时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5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年 4 月 15日下发了《关于对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70号），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关注。

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书面回复，并于 2016

年 4月 22日公告回复内容。 

5、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定期报告问询函 

公司于 2016年 6月 1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

第 287号）。 

公司对上述问询函所提到的问题均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

并作书面回复，并于 2016年 6 月 22日公告回复内容。 

6、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定期报告问询函 

公司于 2018年 4月 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8】

第 20号）。 

公司对上述问询函所提到的问题均按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解释说明

并作书面回复，并于 2018年 4 月 17日公告回复内容。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规范运作，并在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

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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